附件2

重点排污单位和重点用车单位附加应急

减排措施要求
依据《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编制技术指南》，清单中的大气重点排污单位和重点用车单位，在执行常规应急减排措施的基础上，还应制定并严格执行以下附加应急减排措施：

一、重新核定应急响应期间应执行的停限产措施

大气重点排污单位应在接到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指令时，根据《工业源（固定源）应急减排措施清单》中确定的停限产比例要求，重新核定应急响应期间应执行的停限产比例。以生产设施停产数量落实停限产比例的，应以预警启动前实际在用生产设施数量（不含停产检修等特殊情况）重新确定停产设施数量；以限制产品产量落实停限产比例的，应以预警启动前10个正常生产日的日均产量为基数，按照清单中确定的停限产比例要求，重新核定日均最大允许产量。
二、执行产量和污染物排放量“双减”

大气重点排污单位应在接到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指令，根据《工业源（固定源）应急减排措施清单》中确定的停限产比例要求和重新核定的停限产措施，核定日均最大允许污染物排放量（可基于在线监测数据核定），污染物削减比例应与停限产比例匹配。

三、附加移动源管控措施

重点用车单位除执行《工业源（固定源）应急减排措施清单》中确定的移动源管控措施的基础上，还应同步执行《重点用车单位减排措施清单》中确定的移动源管控措施。未纳入《工业源（固定源）应急减排措施清单》的企业，应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执行《重点用车单位减排措施清单》中确定的移动源管控措施。

